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肇 市市场 督管 局

丿̂ 巨正建设项目 理有限公 司

签 订 日 期:','6年 3月

咨 询 人 :

项目名称:篁荧 i△叟显丝L显邂 剑:.丝墅主匹四止L上直盟L』Lum~彐殂」跚 卫垦箧 巨

鱼贶蹬涩簿避丝,LL劐丞J王盒邂互卣蛀鲫立幽透里型￡咀丛且丛生且

型塑鲠丝蠼主囱 .r崖返工L盒上立塞逃蛐 出阻 互L篚翌±Ⅱ≡猩Δ∠生2

直殂型皱遐 .匝囱蟛亚篚錾哑涎圈垒型拶L_

委 托 人 :



肇丛立互也纠到墅邕翌匮 (以下简称委托人)与 EΞ副豆正羞遨亟且笪

理直,限公亘 (以下简称咨询人)经过双方协商一致,在真实、充分

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有关

规定,签订本合同。

一、委托人委托咨询人为以下项 目提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 :

1.项 目名称 : 肇庆市食品药品检验服务中心项目 (首期 )律 (构 )筑

篁基IL酬璧 .全检‘鉴边u能为建塑E匪凼监理塞(组篁

唑型 .噬力建.设且昌削凼型迷迦匮望蠼室孩 :)Li∶营营:~I∶∶l∶

查鱼服玺

2.项 目地点:肇庆市端州区

3.项 目造价 : 详见结算书

⒋服务类别 : 造价咨询

二、本合同的措词和用语与所属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条件及有

第一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

左缈疆盏置」剑凹】嫒丝壁錾.宜核)卫勤uL盒且纽置趟苴

服笠EL凶赃 L.玉直盟〗Ⅰ到这 宣区正鲑日苣幽逄室狴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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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附件同义。

三、下列文件均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 :

1.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

2.建 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

3.建 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执行中共同签署的补充和修正文件。

四、咨询人同意按照本合同的规定 ,承担本合同专用条件中议定

范围内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

五、委托人同意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期限、方式、币种、额度向咨

询人支付酬金。

六、本合同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自本合同签订日开始实施 ,

至咨询人提供成果文件且委托人付清造价咨询费日终结。

七、本合同一式伍份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执叁份、乙方执

贰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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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

滂
巨咨询人 :

(盖章 )
撵
眵

委托人 :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人签章 :

法定代表人或
名△丿卜

其委托人签章:即 轫 2少

账户名称:广东巨正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肇庆第一分公司

开户银行: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肇庆分行

贝长-号
·: 20021788000001151

地址: 肇庆市端州区芙蓉路 27号综合楼 4

楼 17房

邮政编码:526020

电话:(0758)2572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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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标准条件

词语定义、适用语言和法律、法规

第一条 下列名词和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外具有如下含义。

1.“委托人
”
是指委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聘用工程造价咨询单

的一方,以及其合法继承人。

2.“咨询人
”
是指承担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和工程造价咨询责任的一

方,以及其合法继承人。

3.“第三人
”
是指除委托人、咨询人以外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当事人。

4,“ 日
”
是指任何一天零时至第二天零时的时间段。

第二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适用的是中国的法律、法规以及专用条

件中议定的部门规章,工程造价有关计价办法和规定或项目所在地的地方法

规、地方规章。

第三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的书写、解释和说明,以汉语为主导语

言。当不同语言文本发生不同解释时,以汉语合同文本为准。

咨询人的义务

第四条 向委托人提供与工程造价咨询有关的资料,包括工程造价咨询

的资质证书及承担本合同业务的专业人员名单、咨询工作计划等,并按合同

专用条件中约定的范围实施咨询业务。

第五条 咨询人在履行本合同期间,向委托人提供的服务包括正常服

务、附加服务和额外服务。

1.“正常服务
”
是指双方在专用条件中约定的工程造价咨询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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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附加服务
”
是指在
“正常服务

”
以外,经双方书面协议确定的附加

服务。

3.“额外服务
”
是指不属于

“正常服务
”
和
“
附加服务

“,但根据合同

标准条件第十三条、第二十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咨询人应增加的额外工

作量。

第六条 在履行合同期间或合同规定期限内,不得泄露与本合同规定业

务活动有关的保密资料。

委托人的义务

第七条  委托人应负责与本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有关的第三人的

协调,为咨询人工作提供外部条件。

第八条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免费向咨询人提供与本项目咨

询业务有关的资料。

第九条  委托人应当在约定的时间内就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

答复的事宜做出书面答复。咨询人要求第三人提供有关资料时,委托人应负

责转达及资料转送。

第十条 委托人应当授权胜任本咨询业务的代表,负责与咨询人联系。

咨询人的权利

第十一条  委托人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内,授予咨询

人以下权利 :

1.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如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不明确时可向委托人提出

书面报告。

2.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权对第三人提出与本咨询业务有关的问题



进行核对或查问。

3.咨询人在咨询过程中,有到工程现场勘察的权利。

委托人的权利

第十二条  委托人有下列权利 :

1.委托人有权向咨询人询问工作进展情况及相关的内容。

2,委托人有权阐述对具体问题的意见和建议。

3.当委托人认定咨询专业人员不按咨询合同履行其职责,或与第三人串

通给委托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委托人有权要求更换咨询专业人员,直至终止

合同并要求咨询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咨询人的责任

第十三条  咨询人的责任期即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有效期,如因非

咨询人的责任造成进度的推迟或延误而超过约定的日期,双方应进
一步约定

延长合同有效期。

第十四条  咨询人责任期内,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中约定

的义务,因咨询人的单方过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应当向委托人进行赔偿。累

计赔偿总额不应超过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总额
(除去税金)。

第十五条  咨询人对委托人或第三人所提出的问题不能及时核对或

答复,导致合同不能全部或部分履行,咨询人应承担责任。

第十六条  咨询人向委托人提出赔偿要求不能成立时,则应补偿由于

该赔偿或其他要求所导致委托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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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人的责任

第十七条  委托人应当履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的义务,如有

违反则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赔偿给咨询人造成的损失。

第十八条  委托人如果向咨询人提出赔偿或其他要求不能成立时,则

应补偿由于该赔偿或其他要求所导致咨询人的各种费用的支出。

合同生效,变更与终止

第十九条  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第二十条  由于委托人或第三人的原因使咨询人工作受到阻碍或延

误以致增加了工作量或持续时间,则咨询人应当将此情况与可能产生的影响

及时书面通知委托人。由此增加的工作量视为额外服务,完成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工作时间应当延长,并得到额外的酬金。

第二十一条  当事人一方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时,则应当在 14日前

通知对方;因变更或解除合同使一方遭受损失的,应由责任方负责赔偿。

第 十 条  咨询人由于非自身原因暂停或终止执行建设工程造价

咨询业务,由此而增加的恢复执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工作,应视为额

外服务,有权得到额外的时间和酬金。

第二十三条  变更或解除合同的通知或协议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新的

协议未达成之前,原合同仍然有效。

咨询业务的酬金

第二十四条  正常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附加工作和额外工作的

酬金,按照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约定的方法计取,并按约定的时

间和数额支付。



第二十五条  如果委托人在规定的支付期限内未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

询酬金,自规定支付之日起,应当向咨询人补偿应支付的酬金利息。利息额

按规定支付期限最后一日银行活期贷款乘以拖欠酬金时间计算。因委托人使

用的是财政资金,约定付款时间为向政府财政部门提出办理财政支付申请手

续的时间,不含政府财政部门审核的时间。

第二十六条  如果委托人对咨询人提交的支付通知书中的酬金或部

分酬金项目提出异议,应当在收到支付通知书两日内向咨询人发出异议的通

知,但委托人不得拖延其无异议酬金项目的支付。

第二十七条  支付建设工程造价咨询酬金所采取的货币币种、汇率由

合同专用条件约定。

其他

第二十八条  因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的需要,咨询人在合同约定外

的外出考察,经委托人同意,其所需费用由委托人负责。

第二十九条  咨询人如需外聘专家协助,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

业务范围内其费用由咨询人承担;在委托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范围以外

经委托人认可其费用由委托人承担。

第三十条  未经对方的书面同意,各方均不得转让合同约定的权利和

义务。

第三十一条  除委托人书面同意外,咨询人及咨询专业人员不应接受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约定以外的与工程造价咨询项目有关的任何报酬
。咨

询人不得参与可能与合同规定的与委托人利益相冲突的任何活动
。

合同争议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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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条  因违约或终止合同引起的损失和损害的赔偿,委托人与

咨询人之间应当协商解决;如未达成一致,可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

或调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委托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

决。

第三部分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专用条件

第一条  本合同适用的工程造价计价办法和规定 :

1,参照国家标准 《建设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 (GB50 500-2013) 》 。

2.《广东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综合定额 (2018)》 《广东省市政

工程综合定额 (2018))LK庄左笪亟用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L3立立~玉庄

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 (2018) 》及广东省、璧庆市有关计价文件。

第二条  委托人应提供给咨询人的文件资料 :

2,工程施工相关文件

第三条  委托人应在二日内对咨询人书面提交并要求做出答复的事宜

做出书面答复。

第四条  咨询人完成工程造价咨询服务的时间:

咨询人在委托人提供相关资料后尽快完成,咨询人提供成果文件工豇~套

(每个子项目出具一式五份报告),并将委托人提供的资料一并退

纸图彐施日王
〓
忄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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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委托人同意按以下的计算方法、支付时间与金额,支付咨询

人的造价咨询费 :



1.本工程的造价咨询费以预算价为计费基础,参照粤价函[2011]742

号文件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中规定的收

费标准计算,造价咨询费按至29生元执行 (大写:伍仟元整) (本合同包含

5个子项目,1000元 /个 ,合计 5000元 )。

2,造价咨询费在咨询人提供成果文件后十日内一次付清款项或汇到咨

询人的银行账户。

3.本合同自签字盖章起生效,如非咨询人原因中途不能履行合同则按造

价咨询费的 70%补偿给咨询人,如咨询人工作全部完成,则按合同收费。

4.双方同意用人民币结算。

5.咨询人委托庄塞臣正盘艾彐因凵昌匿 理到限公互匣 囚 且
=二
2坌亘1代收

并开具发票。

第六条 委托人在规定的支付期限内未支付咨询费,应向咨询人支付

同期银行利息;超过十天的,自超过之日起,还应向咨询人支付 2‰/天的

违约金。实际支付日期以财政付款日期为准。如因财政资金的下达、拨付问

题导致付款延迟的,不视为委托人违约,咨询人不能据此追究委托人的违约

责任,并且此情况不能成为咨询人延期服务的理由。

第七条 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委托人与咨询

人应及时协商解决;如未能达成一致,可提交有关主管部门调解;协商或调

解不成的,任何一方可向咨询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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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 东省 物 价 局 文 件

粤价函【2011]742号

关于调整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复函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 :

《关于申请批准修订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标准的函》
(粤建计函 (2010)

375号 )悉。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行为,维护委托双方的合法

权益,促进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行业健康发展,现就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

有关问题函复如下 :

一、我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具体收费项目和标准

见附件,附件所规定的收费标准为最高标准,具体由委托双方在规定标准范围内协商确

定。

二、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自愿有偿和委托人付费的原则 ,

严禁任何单位和部门强行为委托方指定咨询单位,强制服务、强行收费。

兰、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实行明码标价,咨询服务单位应当在经营场所醒

日位置公示收费项目、服务内容、收费标准等事项,白觉接受社会监督。

以上规定自2011年 9月 1日 起执行,试行两年,请在届满期 3个月内向我局中请

章新核定。此前与本规定不相符的,一律以本规定为准。

附件: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

二0一一年七月十五日

11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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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咨 询 项 目 名 称 服务内容 收 费 基 数

最高收费标准

备注lO0万

元以内

lO1-500

万元

50Iˉ lO00

万元

1(X)1ˉ5000

万元

5001万元
1̄亿元

1亿

元以
上

l 投资估算的编制或审核
依据初步设计图纸计算或复核工

程量,出具工程概算书或审核报告
估算价 1.39‘ o 1.1‰ 0 99oo 07%。 `~-i,ij i|i|I∶  

··J·

2 工程概算的编制或审核
依据初步设计图纸计算或复核工

程量,出具工程概算书或审核报告
概算价 2%。 1.8%o 1.6%° I,39$ 12%o II‰ 差额定率累进计费

3

工程

预算

的编

制或

审核

清单

计价

法

单独编制或审

核工程量清单

依据施工图编制或审核工程旦清

单,出具工程量清单书或审核报告
预算造价 (预算
价、招标控制价 )

3960 2.5960 2.4%o 2.2%o 2%° I,8%o 差额定率累进计费

单独编晰刂或审

核预算造价

依据施工图、工程且漓单编制或审

核工程且清单报价,出具工程报价

书或审核报告

预算造价 (预算
价、招标控制价、

投标报价 )
1,8%o 16%o 1 4%° 1.29oo o.9‰ 0.8%o 差额定率累进计费

定额

计价

法

编制或审核预

算造价
依据施工图编制或审核工程预算,

出具工程预算书或审核报告

预算造价 (预算
价、招标控制价、

投标报价 )

3%o 2.8%° 2.7⒚⒗o 2.4960 29oo 差额定率累进计费

·4 工程结算的编制
依据竣工图等竣工资料编制工程

结算,出具工程结许书
结算价 4q。o 3.59‘。 3.39‘。 3⒚‘o 2,59°° ··

·
 I -· !· l∶

,|.r·

5 工程结算审核

依据竣工图、签证资料、工程结算

书等进行审核,出具工程结算审核

报告

送审结算价 2,8%° 259‘ o 2.2%。 I.69⒗° 1,39‘ o !‰ 基本收费为差额定

率累进计费;总收
分=基本收费+效益
收费

(2)效益收费
l核减额l△l核坩额

l

596

6 施T阶段全过程造价押制
工程且清单编制开始到工程结算

审核的造价咨询服务
概算价 12%° 11%o lO%o 99oo 8.冶° 79oo

差额定率累进计
费;不包驻场人员
的费用

7 工程造价纠纷鉴证

受委托进行鉴证 鉴证后标的额 1296° lO%o 89oo 7%° 6%o 59‘°

差额定率累进计
费:原被告单方有
造价或双方均无造
价

受委托进行鉴证 争议差额
争议差额在 1000万 以下 (含 lO00万 )按 5%收取,1(X)0万 以上按
4%收取

双方各有造价

钢筋及预埋件计算

依据施工图纸、设计标准和施工操
作规程计算或审核钢筋 (或铁件 )

重Ⅰ,提供完整的钢筋 (或铁件 )
重且计算明细表、汇总表或审核报

按实际钢筋使用
二

12元 /吨

9 工程造价咨询工日收费标准
受委托派出专业人员从事工程造

价咨询服务
工时

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的注册造价师:190元
`人

·工作小时;注册造
价师或高级职称的咨询人员:150元/人 ·工作小时:工程造价中级
资格专业人员:I∞ 元/人 ·工作小时;工程造价初级资格专业人员:
6()元
`人

·工作小时

附件 : 广东省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

说明:1.以上收费标准为聂高收费标准,委托双方可在圾南收费标准范围内协商确定具体收费标准。

2.造价咨询费不足 2∞0元的按 2∞0元收取。

3,工程主材无论是否计入工程造价,均应计入取费基数。合同包干价加签证项目,包干价部分应计入取费基效。

4.工程预算的编制或审核、工程结算的综制或审核的收费标准不包括钢筋及预埋件计

`I要

砰垄筋E夕渣件计午的按相对应的收费标准另行收费。

`、
。 ■
''

12

o.5%o 04%°

3.5%o

4.5%°

(1)基本收费

8


